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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級 

經營 

目標 

一、在校園生活中學習遵守各項常規，並培養讀書習慣。 

二、為班級付出不只為實現自我，更是個人成長與承擔。 

三、同學之間互相包容，彼此欣賞接納，凝聚學習動力。 

作息 

與 

常規 

一、 平日上放學、上下課，不遲到早退： 

(1) 平日 8：00前到校，第一節課 8：10。遲到逾 10分鐘，以曠課計。 

(2) 12：00-12：30午餐時間。12：30-12：50午休時間，教室熄燈，安靜休息。 

二、 請假事宜： 

(1)事假由家長出具請假事由證明，公假由各處室依規定辦理。若為病假，請盡量

保留藥單或掛號證明，作為請假依據。亦可線上請假，但請通知導師。 

(2)病假或臨時事故，請在當日上午九時以前，由家長親自致電校安中心，留言告

知班級、座號請假：校安中心專線 02-28960933或 02-28914131轉 557林昱辰

(負責本班學務之學創人員)＊或請以電話、訊息等管道告知導師。 

＊學校處理：副班長每日上午九時會回報班上出席狀況；若有同學未到班，校

安中心會發送簡訊通知家長。（高三星期一、四、五為跨班課，上午十點回報） 

＊依成績考查辦法：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

數三分之一者，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
(3)本班輔導教師：單思寧(02-28914131#513；輔導室專線：02-28969259) 

＊可諮詢 108課綱、學習歷程及升學管道等問題 

三、 手機規定：上課時間禁止使用手機，且務必關機。 

四、 重要時程： 

(1)02/27學測成績公布 

 (2)03/06繁星推薦校內報名截止 

 (3)03/19繁星公告錄取名單 

 (4)03/28大學四技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

 (5)04/08學習歷程上傳截止；04/10學習歷程認證截止 

 (6)04/14勾選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截止 

 (7)04/22-04/25全中運停課 

 (8)04/30期末考；05/01教師成績上傳截止 

 (9)05/05-05/08大學申請第一階段通過篩選考生上傳(勾選)審查資料 

 (10)05/16-06/02大學申請第二階段甄試 

 (11)06/01校慶；06/03畢業典禮；06/04高三學分補考 

五、 其他重要事項： 

(1)請檢視孩子學期成績。不及格的科目暑假可申請重修。修畢 150學分（含必修

102、選修 40）且功過相抵未滿三大過，方可取得畢業證書。 

(2)請勿讓孩子攜帶貴重物品或金錢到校，以免引誘犯罪。倘有遺失亦不易追查。

與課堂學習無關之「任何物品」（如打火機、撲克牌等違禁品），以免觸犯校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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